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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典》首次将居住权规定为一种法定用益物权，这对于解决部分群体的住房需求、维系社会稳

定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居住权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较少，在与不动产执行的

衔接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需要在坚持利益衡量理论的前提下，借助租赁权排除强制执行的程

序，完善居住权的审查标准并对恶意设定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行为予以规制，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居

住权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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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e right of residence as a legal usufructuary right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housing needs of some groups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as a new type of usufructuary right, the system of residence right will have the connection 
problem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l estate. Because there are few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procedure of excluding enforcement of lease right, improve the review pro-
cedure of residence right and regulate the malicious setting of enforcement on the premise of adher-
ing to the theory of interest measurement,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enefits of residence right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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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住权作为此次《民法典》编纂中确立的一项新型用益物权，不仅回应了民生居住需求，而且为贯

彻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1]。然而，《民法典》对居住权仅作了原则性、概括性规定，

实践中因居住权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仍无法得到妥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4 条规定了案外人申请执行异议的条件，即对执行标的主张所

有权或者其他能够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根据该规定，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从权利地

位角度其足以排除执行。但是，不区分具体情形一味保护居住权人的权益，难免会造成利益失衡的局面，

违背强制执行程序的设立初衷。因此，对于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正当性问题以及具体适用路径，还需

作进一步探讨。 

2. 居住权入典带来的执行困境 

居住权入典，给社会制度与法律实施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在执行领域，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存

在居住权人利用居住权规避法律或法律义务的问题。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经过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

和登记备案即可设立。并且《民法典》对用益物权人的权利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买受人或者继承人亦不

得影响居住权人实现其生活居住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被执行人更容易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在作为执

行标的的房屋上设定居住权来逃避债务，排除强制执行。 
出于对效率这一价值取向的追求，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多贯彻有限审查原则，即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

及证据只作形式审查，若涉及实体争议则另行启动诉讼程序审理。因此，执行异议程序虽然是为解决执

行中案外人实体权益受损而特别设置的一种实体性权利救济方式，但由于其发生在执行阶段，所以该程

序也延续了有限审查原则，即执行法院只能对执行依据的权属状况进行形式审查，涉及执行标的的实体

争议则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审理。但是，被执行人恶意设定居住权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情形中，如果法

院在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程序中拘泥于权利外观，一味地支持办理了登记的“居住权人”的请求，不仅

会造成“居住权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也会使司法救济程序丧失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在

居住权体系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居住权制度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衔接和协调问题也是我们

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3. 居住权入典带来的执行困境 

3.1. 理论基础：居住权的立法功能 

居住权的立法功能为其排除强制执行提供了理论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

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4 条指出，法院在处理案外人异议时，应当重点审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

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因此，在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居住权人的利益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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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执行人的利益权衡是法院作出裁定的重要标准之一。 
王利明先生认为，民法典增加居住权的决定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租赁制度无法替代其社会功能。其

功能主要是为了解决特定家庭成员与家庭服务人员的居住问题，以及为“以房养老”提供制度支撑[2]。
而孙宪忠先生则主张居住权制度并非是为了解决配偶、保姆等家庭成员的居住问题，而是主要解决那些

与住宅所有权人没有法律关系的人的居住问题，如远方亲属等[3]。根据《民法典》第 366 条规定，居住

权是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用益物权。因此笔者认为，尽管学界对于居住权的主体限定在何种范围持不同

看法。但在我国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下，居住权的经济功能暂时难以得到实现，

其功能定位仍偏向于社会保障层面。即对社会生活中某些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进行保护，通过居住权制

度充分发挥住宅的效用，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因此，在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程序中，唯一居住权

人的利益多体现为一种生存利益。在租赁权阻止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中，法律保护的是租赁权人的信赖

利益，举轻以明重，居住权人的生存利益自然也应得到保护。因此，在居住权合法成立，并且法院的强

制执行使得居住权人的居住利益受到妨害的情形下，居住权人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是具有正当性的。 

3.2. 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既有实践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涉及不动产用益物权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比较常见，且已基本形成通说，

即不动产用益物权可以排除强制执行[4]。例如，《北京高院意见》第 6 条规定，在执行妨害用益物权人

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时，其作为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外，《浙江高院意见》也赋予了案

外人依据其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提起诉讼的权利。但

法院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审查时，若仅以不动产用益物权受损为标准来予以衡量，极易造成利益失衡，这

一问题在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所显露。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居住权益”“判决书”为关键词，整理了 2016 年至 2021 年的民事案件，

得出除了《民法典》颁布的当年，涉居住权的民事争议案件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其他年份都是呈稳步

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民事主体追求居住权法律保护的需求值得更多关注。由于“居住权”这个术语在我

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多重含义，所以笔者特选取了(2020)京 03 民终 7805 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对其进行个案分析，以期探寻法院在处理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案件中真正的审查要求。 
在本案中，陶京龙与信托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同》与《抵押合同》，并以其名下的 601 号房屋提

供担保。此后，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就上述两份合同开具公证书。关于案涉 601 号房屋，陶月刚曾以所有

权确认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开具调解书确认：601 号房屋由陶月刚长期居住使用，其他人不

得妨碍陶月刚居住使用 601 号房屋；若陶京龙和任某处分 601 号房屋，必须征得陶月刚书面同意。因此，

在信托公司以其享有的案涉房屋的抵押权以及公证处出具的公证债权文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

陶月刚以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居住使用权益与限制处分权为依据提起案外人异议，请求中止执行。由于

彼时《民法典》尚未颁布，案外人陶月刚所享有的居住权益未能经过登记程序成为一项法定用益物权。

在这一背景下，案外人的居住权益能否与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进行抗衡就成为了本案的审查重点。经过审

理，本案一审和二审法院皆认为，如果申请执行人的执行请求不妨害案外人的居住权益，则该权益并不

当然排除强制执行。但由于本案中的申请执行人信托公司不同意陶月刚在拍卖变卖房屋后继续居住在 601
号房屋内，其执行请求将会使陶月刚面临无房可居的不利境地，威胁其生存利益。因此，法院裁定驳回

了信托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案外人陶月刚的居住权益进行了保护。笔者认为，该法院的做法值得肯定。

虽然本案中 601 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陶京龙，但法院并没有拘泥于权利外观，而是在遵循有限审查

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案外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审查了其权益真实性，并对案外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进行

衡量并作出取舍，不仅满足了案件裁判正当性的要求，而且对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适用路径的具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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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 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与适用 

有学者提出，居住权是租赁权的物权化表现。即在居住权成为法定用益物权之前，为了满足人们对

他人房屋进行居住、使用的住房需求，立法者创立了“买卖不破租赁制度”，使得租赁债权物权化，令

原本只能对抗合同相对人的债权具有得以对抗一般人的效力，达到了承租人希望住房安稳的需求[5]。但

由于租赁权缺少公示性，权利人在执行等程序中无法取得物权人的主体地位。并且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

化，租赁房屋往往不能长期满足人们的生活稳定需求与幸福感。在这一背景下，一项能够替代租赁权的

部分功能且兼具其他社会效用的新型用益物权逐渐崭露头角，此即为居住权。因此，鉴于居住权与租赁

权在功能与制度构造上的相似性，可以参照租赁权在司法实践中排除强制执行的一些理论研究和制度设

计，以期对居住权关系进行类推适用[6]。 

4.1. 坚持利益衡量理论 

对于利益衡量理论，国内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主要体现于司法裁判领域。如梁

慧星先生认为，利益衡量是指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

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从而得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到法律倾斜保护的结论[7]。杨仁寿先生亦

认为，法官在阐释法律时，首先应明确立法者在昔日立法背景下对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其次，若有多

种解释可能性时，法官须立足于现行环境，衡量相关利益之变化，以探求法律在今日适用时所可能表示

之意思，而加取舍[8]。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直接目的是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权利尽快实现。而在执行程序

中增设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则为了追求实体权利正当，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天然的利益冲

突决定了执行机关在处理案外人执行异议时，必须借助利益衡量原则，在维护债权人利益与真实权利判

定中作出价值判断和事实认定[9]。在租赁权人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中，利益衡量原则亦得到了适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28 条，当拍卖财产上同时存在

租赁权、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时，租赁权并不必然因拍卖行为而消灭。但该权利不得影响在先

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否则人民法院应当将其除去后再进行拍卖。对此，主流观点认

为，当出租财产上同时存在租赁权、抵押权以及查封行为时，若法院的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损害

了租赁权人的合法权益，租赁权人可就此提起执行异议，法院中止执行被执行人的房屋。但若先查封或

抵押、后租赁的，应视具体情形而定。如果租赁权未对抵押权实现产生实质不利影响，出于保障弱势群

体基本生存利益的需要，租赁权并不必然被剔除；如果租赁权的存在导致抵押物财产变现困难或者价值

严重贬损影响抵押权实现，考虑到物权优先于债权，抵押权人可告知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关系[10]。这一观

点在租赁权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的司法实践中予以广泛采纳，即在执行办案中应正确认定并处理拍卖标的

物上的租赁权，衡量各类存在于标的物上的利益并协调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冲突，这对防控执行程序中

的重大司法风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1]。因此，在设计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一般程序规则时，也应坚

持利益衡量理论。 
基于居住权涉及权利主体的生存利益，在居住权合法成立的条件下，如果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使得

居住权人的居住利益受到妨害，居住权人即可请求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反之，基于利益衡量理

论及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居住权人无法排除强制执行，法院可以对案涉房屋进行“带居拍卖”。在执行

法院承认居住权人合法享有居住权的前提下，法院为实现强制执行权益要求居住权人腾退房屋，而居住

权人对法院要求其腾退的行为有异议。此时居住权人的异议属于对法院的执行行为有异议，应提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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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异议。若执行法院不承认案外人享有居住权，则涉及案外人对房屋居住使用权的处分利益，这就与

腾退房屋的性质有所区别，此时居住权人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确认自己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 

4.2. 细化审查内容 

实务界认为，执行程序不得对实体性问题进行审理，仅可针对程序性问题作相应处理，相关实体纠

纷应交由诉讼程序予以裁决。然而，该做法是否可取仍然存在一定争议。出现这一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

法官对审执分离原则的理解存在偏差。基于审执分离原则的要求，执行法官在实体性问题判断上确然不

具有终局裁判的效力。但由于实体与程序之间其实无泾渭分明的区分，执行审查程序与实体判断问题无

法完全分割，因此，在执行程序中进行适当的实体审查是毫无争议的。 
在涉租赁权排除强制执行的程序中，执行法官不可避免地会审查相关实体问题以判断案外人的实体

权利存在与否。但由于法律对审查权行使的界限与标准未作明确规定，导致执行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盛某、胡某与李某合同纠纷一案时指出，租赁权属于

《执行解释》第 14 条规定的阻止执行标的交付的实体权利，故承租人孙某有权申请法院中止执行。同时

也指出，对于本案争议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以及租赁期限是否届至等问题，执行法院有权指定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并依据鉴定结果作出裁定。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裁判的形式对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进

行司法鉴定的做法予以认可，也进一步明确了法院在涉租赁权排除强制执行程序中进行一定的实体审查

是可行的。因此，执行程序对承租人异议的审查应当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结合，除明显的虚假租赁

合同可以直接通过形式审查予以排除外，都应进行相应的实体审查，充分发挥案外人异议前置程序的最

大效益。司法实践中，法官首先要判断该异议是否具备法定要件，即是否由承租人在执行阶段针对执行

标的提出；其次要审查承租人的申请理由是否成立，即承租人是否合法享有租赁权以及该权利能否排除

法院的强制执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租赁合同的真伪性进行识别，以确定案外人真正享有合法的租

赁权。最后，需要执行法院在对租赁合同的支付方式、签订时间、期限、占有状况等相关基本事实进行

审核认定后，根据利益衡量理论作出最终裁定。 
在对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审查机制进行完善时，亦可以参照上述规则，将实体审查与形式审查结

合起来，对执行行为是否妨害案外人的生存利益予以认定。居住权作为法定用益物权，具有对抗一般债

权人的效力。如此，被执行人更容易为了逃避履行债务，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而在自己的房屋上设立虚

假居住权。所以，执行法院在对居住权进行审查时，应适当弱化登记的作用。在综合审查居住权人的经

济状况、有无其他房屋居住以及被执行人与居住权人的关系后，判断提出异议的案外人是否享有合法有

效的居住权以及执行行为对案外人生存利益的影响，最终在权衡案外人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后作出裁定。 

4.3. 对恶意设定居住权的行为予以规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315 条规定，被执行人与

案外人恶意串通，通过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妨碍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采取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受

到损害的申请执行人亦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请求赔偿。因此，对于双方当事人通过虚假租赁关系妨害执行

的行为，也可以借助该条款予以规制。 
如上文所述，居住权的功能定位偏向于社会保障层面，因此目前法律侧重于保护合法成立的唯一居

住权，避免一人多个居住权的情况，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设定居住权对抗强制执行的行为。对恶意设定居

住权的行为，同样可以采用罚款、拘留等措施。此外，由于居住权涉及生存利益，恶意设定居住权的行

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干扰法院的执行工作，挑战法院的司法权威，主观恶性较大，

应当给予被执行人更强的处罚力度。笔者认为，由于不动产的价值普遍较大，并且恶意设定居住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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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影响到的是申请执行人拍卖、变卖标的物获得的利益。因此，可以对该行为采取专门的罚款方案，

即以被执行标的物的价值为基础按照一定的比例予以处罚，以期对恶意债务人和第三人起到威慑作用，

从根源上减少恶意设定居住权的行为。 

5. 结语 

虽然《民法典》首次对居住权做了明确规定，但其在具体适用中，仍然存在着权利认定不准确、与

执行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基于居住权和租赁权的密切关系，司法实践中可以借助租赁权排除强制执行

的程序对居住权关系予以适用。并且坚持利益衡量理论，在对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进行权衡后作

出认定，以期最大程度地实现居住权“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的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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